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168號 

主旨:檢送「連江縣政府補助旅行業包機招攬南部旅客來馬祖旅行實施要點」草案1

份(如附件1)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連江縣政府 113年 5月 28日府授交字第 1130026438號函辦理。 

2. 旨揭要點草案係參考「金門縣政府獎助旅行業包機招攬旅客來金門旅行實施

要點」訂定，並改以馬祖-高雄航線每趟次(來回)票收款總額與航空公司單趟

次包機費用之差額，予以補助方式執行，合先敍明。 

3. 該府為增加來馬旅遊便利性，打開南部旅遊市場，並滿足公務前往高雄出差

與在馬祖服務之高雄鄉親交通需求，以降低旅客往返臺馬交通運輸轉乘之不

便及時間之浪費，擬訂於 113年 9月至 11月期間實施辦理「馬祖南竿-高雄

航線包機試辦計畫」(如附件 2)，請會員旅行社於 113年 6月 7日(星期五)前，

針對旨案提供意見參辦。 

      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